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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提醒議員，有關 “因進行收地和清拆行動以

及在香港水域進行海事工程而發放的特惠津貼 ”的簡報

會將於 財務 委員會 (下稱 “財 委會 ”)會 議結 束後 立即 舉

行。然而，若財委會會議未能在大約一小時內結束，以

便預留約 60分鐘舉行簡報會，他便會押後是次簡報會，

並會另定會議日期。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FCR(2001-02)58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0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6日所提出的建議日所提出的建議日所提出的建議日所提出的建議

2.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   FCR(2001-02)59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9日所提出的建議日所提出的建議日所提出的建議日所提出的建議

3.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   FCR(2001-02)60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179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4. 議員察悉，福利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1年 12月 10
日討論現時的建議。

5. 楊孝華議員支持現時的建議。他扼述，當值議

員在 2002年 1月 31日會見某關注團體時獲悉，單親家長的

每月入息需高達 4,500元，才有資格享有 2,500元的每月入

息最高豁免額。由於單親家長往往需要照顧家人，因此

難以長時間出外工作。有鑒於此，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

說明擬議安排在多大程度上能讓有需要的單親家長受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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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 會 福 利署 署 長 (下 稱 “社 署 署 長 ”)回 應 時 表

示，豁免計算入息安排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
計劃的重要元素，可確保有工作的受助人的經濟情況不

會轉壞，藉以推動健全的綜援受助人積極求職及繼續工

作。目前，領取綜援的健全單親家長如育有未滿 15歲的

子女，便無須以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作為領取援助的

條件。此項建議旨在提高在 “欣葵計劃 ”之下領取綜援的

單親家長的每月入息最高豁免額，讓他們可選擇從事受

薪工作，從而激勵他們自力更生。

7. 關於豁免入息的計算方法，社署署長同意，根

據現有的方程式 (自 1978年起沿用至今 )，單親家長每月須

賺取 4,549元，才有資格享有 2,500元的擬議最高入息豁免

額。她解釋，設有社會保障制度的海外國家為鼓勵受助

人就業，都會作出類似的豁免入息安排。在制訂有關安

排時，當局必須在提供經濟誘因以鼓勵就業與減少政府

綜援開支兩者之間求取平衡。社署署長表示，以 3人單親

家庭為例，綜援金額平均每月為 8,760元。根據現時的建

議，若單親家長從事受薪工作，每月賺取約 4,000元，把

可保留的工資及綜援金額一併計算，其家庭總收入將增

加至每月 10,985.5元。同時，當局向該家庭發放的綜援金

額亦可減少約 1,700元。社署署長又告知議員，當局在推

行欣葵計劃前曾諮詢公眾人士，包括探訪綜援家庭，而

很多單親家長均認為，把每月入息的最高豁免額提高至

2,500元，已是一項合理的改善措施。

8. 楊孝華議員轉達代表團體在會見當值議員時提

出的關注，指單親家長即使持有課餘託管券，也難以獲

得幼兒服務。社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截至現時，全港共

有 134間青年中心已書面確認會參加課餘託管計劃。有鑒

於此，社署署長認為，雖然不能期望此等服務可滿足個

別家庭的所有需要，但已有足夠的中心應付單親家長對

幼兒服務的需求。

9. 李卓人議員詢問，欣葵計劃的範圍會否擴展至

單親家庭以外的其他有需要家庭。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

考慮就可予全數豁免的入息定下一個較高的百分比，以

便提供更大的誘因，推動綜援受助人求職。

政府當局
10. 社署署長回應時確認，當局將於 2002年年中就

入息豁免額及有關事宜進行檢討，並會向福利事務委員

會匯報有關結果。她又表示，綜援制度的目的，是因應

各類有需要人士的情況提供不同的安排。在所有綜援受

助人當中，無須以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作為領取援助

的條件的受助人佔 73%(大部分為長者或殘疾人士 )。在餘

下的 27%受助人當中，單親家長如育有的最年幼子女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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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15歲，亦無須參加上述計劃，而健全的失業及低收

入人士則必須參加該計劃。

11. 關於提供誘因以鼓勵綜援受助人求職方面，社

署署長告知議員，當局已不時提供此等誘因。 1999年，

政府當局決定豁免綜援受助人在每兩年的首個月從受薪

工作所得的全部入息。2000年 6月，當局廢除了綜援受助

人須最少受僱 120小時及每月賺取不少於 3,200元才有資

格享有入息豁免的規定。

12.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4   FCR(2001-02)61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179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13. 議員察悉，福利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2年 1月 14
日的會議席上討論現時的建議。

14. 楊森議員表示，民主黨的議員支持現時的建

議。由於綜援計劃為社會提供一個安全網，且不設現金

支出限額，因此楊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繼續努力宣傳該計

劃的目的，以免有需要的人士因受到阻礙而不願申請援

助。社署署長察悉楊議員的關注，並表示當局在尚未計

算出撥款的實際不足之數前，便尋求追加撥款，已顯示

政府決意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援助。

15. 李卓人議員雖支持現時的建議，但他認為政府

當局應就體格健全的失業人士領取綜援的情況，傳達正

確的信息。他指出，目前大部分 (超過 70%)綜援受助人均

為長者或殘疾人士。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大約有 27 000
人，而本港的總失業人數則約有 21萬人。李議員亦促請

政府當局確保有需要的人士，例如低收入人士，不會因

受到阻礙而不向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申請綜援計劃

的援助。社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已改善及提高

現行綜援制度的透明度，並重申政府當局決意向有需要的

人士提供一個安全網。

16.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經辦人／部門

6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5   FCR(2001-02)62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49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 生福利局生福利局生福利局生福利局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700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17. 議員察悉，當局曾於 2002年 1月 14日就現時的建

議諮詢福利事務委員會。

18. 楊森議員代表民主黨的議員支持現時的建議，

並感謝政府當局採納議員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下稱 “共
享基金 ”)所提出的意見，例如哪類計劃有資格獲得撥款

等。倘若共享基金的評估結果證實該基金能有效達致促

進市民守望相助及參與社區活動的目標，他促請政府當

局持續推行此項計劃。

19. 葉國謙議員表示，民主建港聯盟的議員支持現

時的建議。他詢問政府當局將如何宣傳該基金，以鼓勵

社區團體申請撥款，推行有意義的計劃。 生福利局副

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將會尋求多個部門及各類機

構的協助，包括民政事務總署、社署、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等機構及其會員機構，以推展此項計劃，並協助本地

社區團體和機構制訂其計劃方案。關於民政事務總署的

角色，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闡釋，該署將會在這方面

提供協助，向地區組織及區議會宣傳及推廣共享基金，

亦會協助 生福利局為地區組織舉辦研討會。

20. 陳婉嫻議員表示，香港工會聯合會的議員大致

上支持現時的建議。然而，她提到福利事務委員會作出

的討論，並扼述根據部分委員的意見，當局應考慮向那

些參與社區計劃的貧困或依賴公共援助的人士發放酬

金。陳議員亦關注到，共享基金所資助的計劃可能與社

會服務團體籌辦的計劃有所重疊。 生福利局副局長回

應時表示，基金委員會將會按照共享基金的整體目標，

就每項申請計劃的實際情況加以考慮，然後才決定應否

撥款。

21. 田北俊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為共享基金的

每項計劃設定金額為 2萬元的最低資助額，他詢問每項計

劃的資助額是否設有上限。他又詢問，共享基金對東華

三院及仁濟醫院等其他慈善機構建議的計劃作出的安排

(如有的話 )為何。

22. 生福利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局設定最低

資助額，是考慮到 2萬元以下的計劃，規模相對較小，不

大可能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雖然政府當局並未預設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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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上限，但基金委員會將會參照運作經驗擬訂日後的安

排。關於處理上述慈善機構所提出申請的安排，基金委員

會將會按照個別的情況考慮每項計劃。但 生福利局副局

長向議員保證，基金委員會的成員富有經驗，足以防止雙

重撥款。就此方面，田北俊議員理解到，在推展此計劃時

需提供一定的彈性。

23. 梁耀忠議員關注到，基礎穩固的機構有較大的

機會取得共享基金的撥款，至於較新或規模較小的本地

社區團體則可能由於缺乏資源及籌辦計劃的經驗而處於

不利的地位。因此，梁議員詢問當局會否採取特別措施，

例如規定預留若干比例的款項，供小型社會團體申請。

24. 生福利局副局長回應時明確指出，共享基金

的其中一個目標是促進社會融合，因此，小型的地區社

會團體才是該基金的主要對象。 生福利局會與民政事

務總署、社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其他各方緊密合作，

主動接觸此等團體，並在申請過程中予以協助。儘管

生福利局副局長不能保證基金委員會必定會批准小型地

區社會團體提出的所有申請，但他向議員保證，基金委

員會將會按照共享基金的整體目標，就每項申請的實際

情況予以審核，因此不應出現對小型團體不利的問題。

25.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26. 委員會會議於下午 3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4月 2日


